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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900953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凯马B           编号：临2023-044 

 

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

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通过国机财务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司”）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恒

天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天集团”）借入资金，委托贷款授信

金额不高于人民币 4 亿元，委托贷款年利率 4.61%，委托贷款期限一

年。 

●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与恒天集团不存在除借款和担保以外

的非日常关联交易。 

●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

关规定，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、第

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尚需提交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●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以及独立性构成

重大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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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为拓宽融资渠道，满足公司经营及融资的资金需求，恒天凯马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通过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财务公司”）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恒天集团”）借入资金，委托贷款授信金额不高于人民币 4

亿元，委托贷款年利率 4.61%，委托贷款期限一年。公司以持有的合

法且有效的房地产和股权等资产提供担保，签署相关合同，办理抵押、

质押手续。 

公司已公告向恒天集团申请借款额度 30000 万元，截止 2023 年

10 月 31日，向恒天集团实际借款 23900 万元，向恒天集团实际使用

借款全部纳入本次委托贷款授信额度内。 

因资金借出方恒天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财务公司为公司实际控

制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机集团”）的控股子

公司，故本次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.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金永传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 

住所：北京朝阳区建国路 99 号 

注册资本：833,695.25 万元 

统一信用社会代码：91110000100008886U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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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纺织机械成套设备和零配件、其他机械设备和电子设

备开发、生产、销售；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

咨询；纺织品、纺织原辅材料、化工材料（危险品除外）、木材、服

装、建筑材料、汽车配件的销售；进出口业务；承办国内展览和展销

会；主办境内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；汽车（货车）制造及技术研究；

农副产品、燃料油、金属矿石、非金属矿（特许经营除外）的销售。

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

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财务状况：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资产总额 751.9 亿元，净

资产159.99亿元。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97.94亿元，净利润-44.29

亿元。 

 

2.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3 号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刘祖晴 

注册资本：175,0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89 年 1 月 25 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810001934XA 

金融许可机构编码：L0010H211000001 

主营业务：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、信用鉴证及相关的

咨询、代理业务；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；对成员单位提

供担保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；对成员单位办理

票据承兑与贴现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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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算方案设计；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；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

赁；从事同业拆借；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；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

债券；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；有价证券投资；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

信贷、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；保险代理业务。 

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：国机财务的股东为国机集团及其 25 家

成员单位，国机集团为国机财务的实际控制人。 

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发展状况：国机财务前身系于 1989 年设立

的海南机设信托投资公司，1996 年 2 月更名为中工信托投资公司，

2003 年 8 月 19 日，根据中办发[1999]1 号文件精神，经中国银行业

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复[2003]23 号文件批准，正式移交国机集团并

改组为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。国机财务是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经营

存贷款业务的非银行性金融机构，其主要职能是为国机集团成员单位

提供存贷款、内部结算等金融服务。2022 年 11 月 8 日取得北京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。 

财务状况：2022 年，国机财务利润总额为 39,581.09 万元，净

利润30,981.39万元；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总资产为4,903,663.79

万元，净资产为 395,488.67万元。资本充足率 13.27%，不良资产率

为 0，资产质量良好。 

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恒天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 31.60%的股

权。 

国机集团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恒天集团 100%的股权，国机财务公

司为国机集团间接控制的企业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的规定，国机财务

与公司同受国机集团实际控制，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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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拟通过财务公司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向恒天集团借款，委托贷

款金额不高于人民币 4 亿元，贷款利率 4.61%、贷款期限 1 年。公司

按实际需求签订借款合同，所借资金作为流动资金在公司范围内统筹

使用。公司以持有的合法且有效的房地产和股权等资产提供担保，签

署相关合同，办理抵押、质押手续。涉及金额和期限与借款合同相对

应。 

 

四、该事项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本着自愿平等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委托贷款利率定

价按照市场化原则，综合考虑了控股股东的资金成本、结合公司融资

难度、融资效率，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公允、公平、合理，符合相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。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融资需要，有利于促进公

司稳定和业务开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。 

 

五、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23年 11月 7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八

次会议，于 2023年 11月 14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，

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国机财务有限责任

公司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事项，关联委员王志刚

先生，关联董事李益先生、王猛先生、李海琴女士、王志刚先生分别

进行了回避表决。 

公司独立董事李远勤女士、苏勇先生、周颖女士就该事项发表了

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，认为恒天集团通过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委

托贷款事项，有利于公司稳定发展，提高公司融资效率和降低外部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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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风险，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体股东利益，不存在损害

中小股东及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，同意开展本次业务，并同意提请

股东大会审议。本议案亦经 2023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监

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监事张晓飞先生回避表决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； 

（三）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


